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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遊戲用槍商品分工管理實施計畫」工作項目分工表 

  113.1.25 

執行面向 工作項目 主(協)辦機關 聯繫窗口 

推動跨機關

協調機制  

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擔任管理召集機關，彙

整各機關年度執行成效後，提報行政院。 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蔡小姐 

(02)3343-5101 

相關法規增

修訂  

研擬制定遊戲用槍商品分級管理相關法規。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蔡小姐(02)3343-5101 

評估檢討低動能遊戲用槍國家標準之制修訂。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陳先生(02)3343-5164 

評估檢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修

訂。 

衛生福利部保護服

務司 

呂先生(02)8590-6664 

研訂運動休閒相關用品之妥適管理規則。 教育部體育署 蘇小姐(02)8771-1994 

公布遊戲用槍商品進出口通關之查驗規定及

作法 

財政部關務署 顏小姐 

(02)2550-5500#2530 

政策宣導  輔導遊戲用槍製造業者依「低動能遊戲用槍

商品標示基準」正確標示。 

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

 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

邱先生 

(02)2754-1255#2344 

陳先生(02)3343-2272 

加強對學童及家長宣導，勿任意把玩或購買

非適用年齡之遊戲用槍商品。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

教育署 

陳先生(04)3706-1345 

宣導遊戲用槍販售業者勿將商品售予未達適

用年齡之兒童或少年。 

衛生福利部保護服

務司  

呂先生(02)8590-6664 

法規執行 定期抽查市售遊戲用槍商品標示是否符合規定。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黃先生(02)3343-5195  

辦理遊戲用槍商品市場清查。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蔡先生(02)2343-4562 

李先生(02)2343-4522 

協助財政部關務署檢測外銷 2 焦耳至 3焦耳

遊戲用槍之槍口動能 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詹先生

(02)23431700#892 

1. 依法敦促各縣市政府兒童及少年保護業

務之執行人員，就銷售業者違反規定將

遊戲用槍售予非適用年齡之兒童及少年

事件予以處置。 

2. 就市場清查違規事件予以處置。 

衛生福利部保護服

務司  

 

 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

呂先生(02)8590-6664 

 

 

 

蔡先生(02)2343-4562 

李先生(02)2343-4522 

依「社會秩序維護法」及「槍砲彈藥刀

械管制條例」，針對不當使用遊戲用槍行

為人予以查處。  

內政部警政署 林先生 

(02)2321-9011#6228 

 


